同  意  書
本公司為申請發行之股份登錄興櫃買賣，業檢附相關文件向  貴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無實體登錄，茲同意若未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掛牌或申請未獲該中心核准時，本公司同意撤回本次有價證券無實體登錄之申請，  貴公司亦得終止無實體登錄，本公司絕無異議，所衍生之相關法律責任均由本公司自行負責。
此致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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